授权委托书
（委托人为自然人）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证件类型：    □身份证     □律师证
受托人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委托人在 长沙海大门窗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中，特委托受托人担任本人的委托代理人，全权代为处理与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务。
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代为申报债权；与管理人核对债权（在核对过程中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债权）；出席债权人会议，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；代为签署、签收各项文书；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、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代为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、复议;受领债权分配等。
代理期限：自委托之日起至破产案件终结之日止。

委托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附：1、委托人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,并在复印件上签字（受托人为执业律师的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和执业证复印件）。
2、受托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